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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 

绵府办发〔2010〕34 号 

 

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 

招标投标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，科技城管委会，各园区管委会，科学城办事

处，市级各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

为营造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市场环境，规范招标文件编制工

作，加强对评标委员会评审过程的监督，遏制弄虚作假等行为的

发生，严肃查处违反招标投标工作纪律的行为，现就进一步规范

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规范招标文件的备案审查 

（一）规范类似业绩等资格审查条款的设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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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招标人设置的类似工程业绩在资格审查中，对投标企业

类似工程业绩要求为 5 年内不得超过 2个（0-2 个），3年内不得

超过 1个（0-1个）；对项目负责人（建造师)的类似业绩要求为

不得超过 1 个（0-1 个）；对其他管理人员，不得再提出类似业

绩的要求。禁止把项目管理人员的学历作为资格审查的条件。 

2、类似工程业绩以提供的施工合同（或中标通知书）和工

程接受证书（交工验收报告或完工验收报告或工程竣工验收证

书）为准。 

（二）规范投标保证金和差额履约保证金的设置。 

1、投标保证金的金额应控制在投资额的 2%内，并设置为 5

万元的整数倍，最低不得少于 5万元，最高不得超过 80万元。 

2、差额履约保证金中的倍数设置，项目业主经备案部门同

意后可在 1-8之间适当合理确定倍数。 

二、规范专家抽取范围和工程量清单招标评审方式 

投资总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项目，所需评标专家从川北片区

库和其他片区库混合抽取。《专家抽取条件表》需经招标代理机

构盖章，并经业主授权人签字认可（自行招标的需加盖业主公

章），现场监督人员要认真监督专家抽取人员必须按“表”的要

求抽取专家。 

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工程量报价评审不再执行《绵阳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扩大内需和灾后重建项目招标投

标工作的通知》（绵府办发〔2009〕52号）有关双低废标的规定。

其他非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，继续执行双低废标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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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并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评标价的计算方法。 

三、强化评标结果公示制度 

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评标结果公示，应

严格按照《四川省建设厅<关于印发四川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

设施工程建设项目评标结果公示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川建发

〔2009〕50 号）执行，除在《四川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总

站》网站公示外，应同时在绵阳市政务网（www.my.gov.cn）《国

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九公开专栏》市发改委项目招投标核准栏目

中进行公示。 

交通、水利等工程建设项目评标结果的公示，在省上未出

台相关规定前，由市发改委参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

设 项 目 评 标 结 果 公 示 的 有 关 规 定 ， 在 绵 阳 市 政 务 网

（www.my.gov.cn）《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九公开专栏》市发改

委项目招投标核准栏目中进行公示。 

四、规范招标文件网上发售工作 

招标文件的发售截止时间为约定截止当日的 24时。招标文

件经有关部门备案后，项目业主或招标代理机构应在招标公告发

布前，将已经备案的招标文件（含图纸等）的电子文档和招标公

告提交市招标投标交易服务中心。市招标投标交易服务中心必须

保证招标文件网上发售时间与在《四川建设网》发布招标公告的

时间同步。 

五、规范开评标活动现场监管 

所有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除规模以下的比选项目外，应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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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招投标交易服务中心开评标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和行

业归口原则，加强对开标评标活动的现场监督。市级核准的招标

项目且项目业主属各县市区的，由各县市区负责组织现场监督工

作，市级有关部门视情况进行重点监督；市级核准的招标项目且

项目业主为市级有关单位的，由市发改委会同工程建设项目行业

主管部门进行现场监督。科技城管委会核准的招标项目，由科管

委经发局会同科管委有关部门（或园区有关部门）进行现场监督。

对社会影响大的项目，由审批部门、招监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

按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职责分工进行重点监管。监察部门要加强

对行政部门履职的监督，对现场监督人员不认真履职到位的进行

问责。 

六、逐步推进招标投标过程电子化 

在全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中，积极采用电子标书形式编

制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；对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，采用计算机

辅助评标，逐步实现招标投标电子化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二○一○年四月二十六日 

 

 

主题词：经济管理  招标投标△  管理  通知 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 

纪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绵阳军分区。 


